重庆市北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渝北碚市监处罚〔2025〕275号

当事人：重庆浣沙洗涤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9MADLWH6RXW
住  所：重庆市北碚区蔡家岗镇凤栖路6号7幢2号
法定代表人：赵大银
业务范围：洗染服务；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
2025年4月8日,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开展锅炉“大容小标”专项行动中，委托重庆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对重庆浣沙洗涤有限公司在用的产品编号为HN240044的管式组合蒸汽发生器进行水容积测试。2025年4月28日收到重庆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出具的委托检验报告（报告编号：QT11-2025000205），上述蒸汽锅测试结果为正常水容积897.8L，参数符合C级锅炉的规定，属于特种设备。当事人无法提供上述锅炉有效的监督检验合格报告。执法人员于2025年4月28日，执法人员现场下达了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指令书（北碚市监特令【2025】第042801号）。当事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2025年5月21日，经局领导批准，对其立案调查。执法人员提取了相关书证，对当事人进行了询问，收集了当事人违法行为等证据，并围绕当事人涉嫌使用未经监督检验的特种设备的违法行为收集证据材料，确认其违法事实。2025年5月28日案件调查终结。
经查：2025年4月8日,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开展锅炉“大容小标”专项行动中，委托重庆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对重庆浣沙洗涤有限公司在用的产品编号为HN240044的管式组合蒸汽发生器进行水容积测试。2025年4月28日收到重庆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出具的委托检验报告（报告编号：QT11-2025000205），上述蒸汽锅测试结果为正常水容积897.8L，参数符合C级锅炉的规定，属于特种设备。当事人无法提供上述锅炉有效的监督检验合格报告。当事人对上述检验结果无异议，不申请复检。其铭牌上显示产品编号为HN240044的锅炉单组蒸发量250kg/h，组数为4组，额定工作压力为0.09MPa，单次进水量为24.7，制造日期为2024年3月。当事人于2024年6月安装后一直当做普通锅炉使用，并于安装后当做普通锅炉使用，无法提供上述锅炉有效期内的监督检验报告，也未办理使用登记。
另查明，当事人于下达监察指令书当天停止使用上述锅炉，目前定期检验正办理中。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当事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书、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当事人主体资格。
2.4月8日现场检查笔录、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查记录表、当事人委托人询问笔录、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指令书（北碚市监特令【2025】第042801号），委托检验报告（报告编号：QT11-2025000205），证明当事人使用管理的锅炉属于特种设备且未经监督检验的事实。
因无法通过直接送达、留置送达和邮寄送达等方式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2025年9月18日本局通过重庆市北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scjgj.cq.gov.cn/zz/bbq）公告了行政处罚告知书（渝北碚市监罚告〔2025〕186号），告知了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未向本局提出陈述、申辩。
为了加强特种设备安全工作，预防特种设备事故，保障人身和财产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我国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和《特种设备安全技术规范》（TSG T5002-2017)等相关法律。当事人使用上述管式组合蒸汽发生器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使用取得许可生产并经检验合格的特种设备。”的规定，属于使用未经检验的特种设备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八十四条第一项：“违反本法规定，特种设备使用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停止使用有关特种设备，处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一）使用未取得许可生产，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特种设备，或者国家明令淘汰、已经报废的特种设备的”的规定，应当予以处罚。
鉴于当事人违法时间超过6个月，立案调查时已停用涉案特种设备，未造成人体健康或人身损害，未产生社会影响，为《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分则对“使用未取得许可生产，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特种设备，或者国家明令淘汰、已经报废的特种设备的”规定的裁量因素的三个减轻一个从重情节。根据《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总则第十八条“当事人具有多种裁量情节的，按照下列规则实施行政处罚：（三）对既具有从轻或者减轻情节又具有从重情节的，应当综合衡量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以及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实施行政处罚。”的规定，经综合裁量，决定给予当事人减轻处罚。
综上，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八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使用未经定期检验的特种设备的违法行为，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决定：
处罚款人民币20000元。
当事人应自收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凭重庆市政府非税收入缴款订单，通过银行柜台或缴款二维码将罚没款缴纳至指定账户，逾期未缴纳，每日可以依法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北碚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北碚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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